
第二十章 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

综述：考情分析

一、各年考点及题型（3 分）

考点及题型

综述：考情分析

二、教材主要变化

没有实质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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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 1：持有待售的划分条件

（一）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应满足的具体条件

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应当同时满足两个条件：（想法能力准备好+批准承诺一年



内）

1.可立即出售（想法能力准备好）

（1）企业应当具有在当前状态下出售该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的意图和能力。

（2）为了符合类似交易中出售此类资产或处置组的惯例，企业应当在出售前做好相关准备，例如，按

照惯例允许买方在报价和签署合同前对资产进行尽职调查等。

2.出售极可能发生（批准承诺一年内）

（1）企业出售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的决议一般需要由企业相应级别的管理层作出，如果有关规定要求

企业相关权力机构或者监管部门批准后方可出售，应当已经获得批准。

（2）企业已经获得确定的购买承诺， 确定的购买承诺是企业与其他方签订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购买

协议，该协议包含交易价格、时间和足够严厉的违约惩罚等重要条款，使协议出现重大调整或者撤销

的可能性极小。

（3）预计自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起一年内，出售交易能够完成。

【计算分析·教材例题 20-1】企业 G 在×市区繁华地段拥有一栋办公大楼，企业的主要业务部门均在

该大楼内办公。由于发展战略发生改变，企业 G计划整体搬迁至 Y市。企业 G 与企业 H 签订了办公大

楼转让合同，附带约定条款。

情形一：企业 G将在腾空办公大楼后将其支付给企业 H，且腾空办公大楼所需时间是正常且符合交易

惯例的。

情形二：企业 G将在 Y 市兴建的新办公大楼竣工前继续使用现有办公大楼，竣工后将×市大楼支付企

业 H。

解析：

情形一，在出售建筑物前将其腾空属于出售此类资产的惯例，且腾空只占用常规所需时间，因此，即

使企业 G 的办公大楼当前尚未腾空，也并不影响其满足在当前状况下即可立即出售的条件。

情形二，“在 Y市兴建的新办公大楼竣工前继续使用现有办公大楼”的条件不属于类似交易中出售此

类资产的惯例，使得办公大楼在当前状况下不能立即出售，在新大楼竣工前企业 G 虽然已取得确定的

购买承诺，办公大楼仍然不符合持有待售类别的划分条件。

（二）延长一年期限的例外条款

1.有些情况下，由于发生一些企业无法控制的原因，可能导致出售未能在一年内完成。

2.如果涉及的出售是关联方交易，不允许放松一年期限条件。

3.如果涉及的出售不是关联方交易，且有充分证据表明企业仍然承诺出售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允许

放松一年期限条件，企业可以继续将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

4.无法控制的原因：

（1）意外设定条件（人为因素，如房子需要装修）



企业在初始对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进行分类时，能够满足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的所有条件（立即出售

和出售极可能发生）， 但此后买方或是其他方提出一些意料之外的条件， 且企业已经采取措施应对

这些条件，预计能够自设定这些条件起一年内满足条件并完成出售，那么即使出售无法在最初一年内

完成，企业仍然可以维持原持有待售类别的分类。

【计算分析·教材例题 20-3】企业 E 计划将整套钢铁生产厂房和设备出售给企业 F，E 和 F 不存在关

联关系，双方已于 2×17 年 9月 16 日签订了转让合同。因该厂区的污水排放系统存在缺陷，对周边环

境造成污染。

情形一：企业 E不知晓土地污染情况， 2×17 年 11 月 6日，企业 F 在对生产厂房和设备进行检查过

程中发现污染，并要求企业 E进行补救。企业 E立即着手采取措施，预计至 2×18 年 10 月底环境污染

问题能够得到成功整治。

解析：

情形一，在签订转让合同前，买卖双方并不知晓影响交易进度的环境污染问题，属于符合延长一年期

限的例外事项，在 2×17 年 11 月 6 日发现延期事项后，企业 E 预计将在一年内消除延期因素，因此仍

然可以将处置组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

情形二：企业 E知晓土地污染情况，在转让合同中附带条款，承诺将自 2×17 年 10 月 1 日起开展污染

清除工作，清除工作预计将持续 8个月。

解析：

情形二，虽然买卖现方已经签订协议，但在污染得到整治前，该处置组在当前状态下不可立即出售，

不符合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的条件。

情形三：企业 E知晓土地污染情况，在协议中标明企业 E不承担清除污染义务，并在确定转让价格时

考虑了该污染因素，预计转让将于 9 个月内完成。

解析：

情形三，由于卖方不承担清除污染义务，转让价格已将污染因素考虑在内，该处置组于协议签署日即

符合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的条件。

（2）发生罕见情况（客观因素，如疫情无法看房）

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在初始分类时满足了持有待售类别的所有条件，但在最初一年内，出现罕见情况

（不可抗力、宏观经济形势变化等不可控情况）导致出售将被延迟至一年之后。如果企业针对这些新

情况在最初一年内已经采取必要措施，而且该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重新满足了持有待售类别的划分条

件，也就是在当前状况下可立即出售且出售极可能发生，那么即使原定的出售计划无法在最初一年内

完成，企业仍然可以维持原持有待售类别的分类。

【计算分析·教材例题 20-4】企业 A 拟将一栋原自用的写字楼转让，于 2×07 年 12 月 6日与企业 B

签订了房产转让协议，预计将于 10 个月内完成转让，假定该写字楼于签订协议当日符合划分为持有待



售类别的条件。

2×08 年发生全球金融危机，市场状况迅速恶化，房地产价格大跌，企业 B认为原协议价格过高，决

定放弃购买， 并于 2×08 年 9 月 21 日按照协议约定缴纳了违约金。

企业 A决定在考虑市场状况变化的基础上降低写字楼售价，并积极开展市场营销，于 2×08 年 12 月 1

日与企业 C重新签订了房产转让协议，预计将于 9 个月内完成转让，A和 B、C 不存在关联关系。

解析：

企业 A与企业 B之间的房产转让交易未能在一年内完成，原因是发生市场恶化、买方违约的罕见事

件。在将写字楼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的最初一年内，企业 A 已经重新签署转让协议，并预计将在

2×08 年 12 月 1日开始的一年内完成，使写字楼重新符合了持有待售类别的划分条件。因此，企业 A

仍然可以将该资产继续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

假设在本例中，A 企业尽管降低了写字楼售价并积极开展市场营销，但在 2×08 年 12 月 6日前始终没

有找到合适买家，企业也没有将该写字楼用于经营出租的计划。

则在这种情况下，写字楼不再满足持有待售类别的划分条件，企业 A 应当根据实际情况，重新将该写

字楼作为固定资产 。

（三）某些特定持有待售类别分类的具体应用

1.专为转售而取得的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

对于企业专为转售而新取得的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如果在取得日满足“预计出售将在一年内完成”

的规定条件，且短期（通常为 3 个月）内很可能满足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的其他条件，企业应当在取

得日将其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

提示：

“其他条件”包括：根据类似交易中出售此类资产或处置组的惯例，在当前状况下即可立即出售；企

业已经就一项出售计划作出决议且获得确定的购买承诺。有关规定要求企业相关权力机构或者监管部

门批准后方可出售的，应当已经获得批准。

2.持有待售的长期股权投资

（1）不丧失控制权：企业出售对子公司投资但并不丧失对其的控制权，企业不应当将拟出售的部分对

子公司投资或对子公司投资整体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并不是为了出售实现经济利益）

（2）丧失控制权：无论企业是否保留非控制的权益性投资，应当在拟出售的对子公司投资满足持有待

售类别划分条件时，

①在母公司个别财务报表中将对子公司投资整体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而不是仅将拟处置的投资划分

为持有待售类别；

②在合并财务报表中将子公司所有资产和负债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而不是仅将拟处置的投资对应的

资产和负债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



③无论对子公司的投资是否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企业始终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合并

财务报表》的规定确定合并范围，编制合并财务报表。

提示：

以上规定仅限于在签订协议至实际转让期间的处理，待实际交付之后应按照后续的规定处理。

④出售后：企业出售对子公司投资后保留的部分权益性投资，应当区分以下情况处理：成本法转权益

法、成本法转金融资产。

（3）联营或合营企业的处理

①对于拟出售的部分，满足持有待售类别划分条件、分类为持有待售资产的，应当停止权益法核算 。

对于未划分为持有待售资产的剩余权益性投资，应当在划分为持有待售的那部分权益性投资出售前继

续采用权益法进行会计处理。

②原权益法核算的相关其他综合收益等应当在持有待售资产终止确认时，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有关处置长期股权投资的规定进行会计处理。

【计算分析·教材例题 20-5】企业集团 G 拟出售持有的部分长期股权投资，假设拟出售的股权符合持

有待售类别的划分条件。

情形一：企业集团 G拥有子公司 100%的股权，拟出售全部股权。

情形二：企业集团 G拥有子公司 100%的股权，拟出售 55%的股权，出售后将丧失对子公司的控制权，

但对其具有重大影响。

情形三：企业集团 G拥有子公司 100%的股权，拟出售 25%的股权，仍然拥有对子公司的控制权。

情形四：企业集团 G拥有子公司 55%的股权，拟出售 6%的股权，出售后将丧失对子公司的控制权，但

对其具有重大影响。

情形五：企业集团 G拥有联营企业 35%的股权，拟出售 30%的股权，G 持有剩余的 5%股权，且对被投资

方不具有重大影响。

情形六：企业集团 G拥有合营企业 50%的股权，拟出售 35%的股权，G 持有剩余的 15%股权，且对被投

资方不具有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

解析：

情形一，企业集团 G应当在母公司个别财务报表中将拥有的子公司全部股权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在

合并财务报表中将子公司所有资产和负债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

情形二，企业集团 G应当在母公司个别财务报表中将拥有的子公司全部股权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在

合并财务报表中将子公司所有资产和负债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

情形三，由于企业集团 G仍然拥有对子公司的控制权，该长期股权投资并不是“主要通过出售而非持

续使用收回其账面价值”的，因此不应当将拟处置的部分股权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

情形四与情形二类似，企业集团 G应当在母公司个别财务报表中将拥有的子公司 55%的股权划分为持



有待售类别，在合并财务报表中将子公司所有资产和负债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

情形五，企业集团 G应当将拟出售的 30%股权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不再按权益法核算，剩余 5%的股

权在前述 30%的股权处置前，应当采用权益法进行会计处理，在前述 30%的股权处置后，应当按照《企

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有关规定进行会计处理。

情形六与情形五类似，企业集团 G应当将拟出售的 35%股权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不再按权益法核

算，剩余 15%的股权在前述 35%的股权处置前，应当采用权益法进行会计处理，在前述 35%的股权处置

后，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有关规定进行会计处理。

3.拟结束使用而非出售的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

拟结束使用而非出售的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不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原因是企业对该非流动资产或

处置组的使用实质上几乎贯穿了其整个经济使用寿命期，其账面价值并非主要通过出售收回，而是主

要通过持续使用收回。例如，因已经使用至经济寿命期结束而将某机器设备报废，并收回少量残值。

对于暂时停止使用的非流动资产，企业不应当认为其拟结束使用，也不应当将其划分为持有待售类

别 。


